《防城港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
为规范防城港市政务信息化建设管理，强化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和应用绩效考核，推动政务信息系统跨部门跨层级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国家、自治区及我市有关规定，制定《防城港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二、制定依据
（一）《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国办发〔2019〕57号）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桂政办发〔2021〕21号）
（三）《防城港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与应用改革方案》（防数防港办发〔2020〕1号）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三十七条。

第一章总则，共五条，主要明确了制定本办法的依据及市级政务信息化建设管理具体实施时的适用范围、原则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并联管理、协商机制。
第二章规划管理，共三条，明确了政务信息化建设规划批准流程；明确了发生重大变化时，信息化建设项目的报批具体流程。
第三章项目前期工作管理，共八条，明确了政务信息化建设项目在申报时应严格按照程序完成项目申报。
第四章建设和资金管理，共十三条，明确了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进度、质量、资金管理级运行管理的要求。
第五章监督管理，共五条，明确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配合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等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六章附则，共三条，明确各县（市、区）可以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的管理办法，《办法》解释所有权和执行时间。

